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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杰科技”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１９．５０

元

／

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总数量为

２

，

０６０

万股，其中新股发行

１

，

３４０

万股，

老股转让

７２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４４．６０

倍。 发行人

和广发证券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８２４

万股，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４１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４

、本次发行配售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公布的《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布的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进行。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本次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已按时足额缴付申

购资金。 本次发行的配售过程已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

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的数据， 并经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核查确认，网下申购情况如

下：

经核查，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２０

家网下配售对象，除一家未通过网下电子平

台参与申购外，其余

１９

家网下配售对象均按初步询价有效报价申购数量通过网下电子平台

参与了申购并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主承销商、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已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以及《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的规定，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配售的情

形进行了逐一核查，确认上述参与申购的

１９

家网下配售对象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综上：按照《发行公告》要求申购及缴款的配售对象为

１９

家，申购总股数为

４

，

９００

万股，

申购资金总额为

９５

，

５５０

万元。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４４．６０

倍。 发行人和

广发证券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８２４

万股，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４１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８０％

。

三、网下配售结果

（一）获配比例的确定

本次网下申购中，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申购数量为

１

，

４５０

万股， 占网下申购总量的

２９．５９１８３６７３％

，低于

４０％

，且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根据配售原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获配比例

＝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４０％／

公募

基金和社保基金的申购数量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 本次网下申购中，无主承销商的长期客户（主

承销商的长期客户指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参与广发证券主承销的定向增发项目并成功获得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或者参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定向增发项目并成功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以及

由主承销商推荐并纳入网下投资者库的投资者）。 非长期客户的申购数量为

３

，

４５０

万股。 根

据配售原则， 非长期客户的获配比例

＝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６０％／

非长期客户的申购数

量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

（二）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确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最终网下获配情况如

下：

申购及配售情况表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 申购股数（万股） 获配股数（股） 配售比例

１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 ２００ ２２７

，

３１０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２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９．５ ２００ ２２７

，

３１０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３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７０

，

４８２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４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９．５ ４５０ ５１１

，

４５６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５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 ４５０ ５１１

，

４４８ １１．３６５５１７２４％

６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５ ３００ ２１４

，

９５６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９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金集合计划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０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１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２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３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５ ５００ ３５８

，

２６０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４

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５

西藏丰煜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６

兴业证券鑫享首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５ １５０ １０７

，

４７８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７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５ ５００ ３５８

，

２６０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５ ３００ ２１４

，

９５６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１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５ ５００ ３５８

，

２６０ ７．１６５２１７３９％

合计

４

，

９００ ４

，

１２０

，

０００

注（

１

）本次网下发行中的零股累积后为

８

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配售给最先申购的公

募基金和社保基金“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主

承销商联系。

本次网下配售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

００６

股，占网下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０１４５６３％

，不低于

４０％

。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的规定，本次网下申购无主承销商的长期客

户。

（三）本次网下配售过程和配售结果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公告》中公告的配售原则。

四、 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初步询价有效申购数量

的投资者情况说明

本次网下发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未通过网下电子平台参与申购。

其他网下投资者不存在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初步询价

有效申购数量的情形。

五、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按《关

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中，由发行人承担的发行费用约为

２

，

４２７．５９

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约为

１

，

６５２．５９

万元，审计费用与验资费用约为

３５３．８０

万元，律师费用约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路演推介及

信息披露费用约为

３２１．２０

万元。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８３

、

８６９１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7日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杰科技”、“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扬杰科技”

Ａ

股

８２４

万股。 根据当日

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８２４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５２

，

４４４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１９１

，

５３８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

，

３８３

，

０７６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３８３０７６

。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１．３８３０８６３９７６％

，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２．３０２０６

倍。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

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4-00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减少其注册资本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集团公司"） 拟履行减少其注册资本程序,即减少其股东中航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所持其 14.09%股权,� 并拟将西飞集团公司持有本公

司的 206,116,0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7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补偿给

中航投资有限。2013年12月9日，本公司收到西飞集团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西飞集团公

司将所持本公司206,116,086股股份转让给中航投资有限。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3年4月25日、2013年9月23日和2013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4年1月16日，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飞集团公司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西飞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06,116,

086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7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中航投资有限的过户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14年1月15日，过户后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西飞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1,462,853,699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55.1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西飞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1,256,737,613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47.36%，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投资有限持有本公司206,116,086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7.77%，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继续关注控股股东西

飞集团公司减少其注册资本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备查文件：《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4-003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以传阅书面议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参股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2014年1月3日发布的"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征求意见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4-001），就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提供的关于受让锦州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锦州港"）78,557,905股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

股份（约占锦州港总股本的3.92%）的业务机会及相关事宜，经慎重考虑，本公司董事（包括

独立董事）认为：

1.�如果本公司接受本业务机会，只能取得锦州港约3.92%的股权，仅单纯作为财务投资，

对优化本公司的业务布局和生产经营无实质性作用。

2．本次受让股份价格为3.51元人民币/股，对应锦州港2012年度及2013年前三季度的市

盈率分别为53.18倍和36.75倍，远高于本公司的相应A股市盈率水平，投资成本较高。

3．业务方面，从货种结构来看，锦州港尽管有油品、集装箱、散杂货（矿石、散粮、煤炭）

等上市集团（指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目前亦从事的港口业务，但双方在客户群、业务腹地等方

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不存在重合及业务冲突，因此，锦州港与上市集团并不构成竞争。

另外，根据本公司与大连港集团于2006年3月23日签署的《不竞争协议》（于2009年9月

30日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大连港集团持有的锦州港股份享有一项选择权，本公司可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行使该选择权向大连港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锦州港股份。

因此，公司董事会无利害关系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经审慎评估，一致同意放弃本次受

让锦州港股份的业务机会。根据《公司章程》及《不竞争协议》的相关规定，此事项由公司董

事会做出决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本议案有利害关系的董事无表决权。

惠凯董事、徐健董事、徐颂董事、张佐刚董事及刘永泽董事因其在大连港集团或锦州港

担任董事或管理职位，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对本议案无表决权。除上述人员以外的董事（包

括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做出本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6日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鹏翎股份

”

或

“

发行人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5

号

）、《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2013]42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61

号

）、《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3]44

号

）、《

关于加强新股发行

监管的措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4]4

号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

》（

中证协发

[2013]231

号

）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本公告新增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

网

下自主配售

、

老股转让实施情况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

，

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

重要提示

1、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1,810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1,360

万股

，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2,5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22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

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及

《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告的原则

，

发行人和渤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渤海证券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9.58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2,220

万股

，

其中发行

新股数量为

1,170

万股

，

老股转让的数量为

1,050

万股

。

3、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为

87.92321

倍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1.1373561223%。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

日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即

444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6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9.8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14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18%。

4、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按照

2014

年

1

月

7

日

（T-6

日

）

公布的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及

2014

年

1

月

14

日

（T-1

日

）

公布的

《

天津鹏翎胶管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中

确定的配售原则进行

。

5、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

日

）

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

的申购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海润律师

事务所见证

，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6、

根据

2014

年

1

月

14

日

（T-1

日

）

公布的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5

号

）、《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3]42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

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61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3]44

号

）、《

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4]4

号

）

以及中国

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

中证协发

[2013]231

号

）

及

《

初步询价与推介公告

》

与

《

发行公告

》

中确定的原则

，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15

家配售对象均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申购资金总额

为

83,704.50

万元

，

申购总数为

4,275

万股

。

二

、

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

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

，

网上发行初步认购倍数为

87.92321

倍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1.1373561223%。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

日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即

444

万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6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9.8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14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18%。

三

、

网下配售结果情况

主承销商

、

见证律师已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5

号

）、《

关于加强新股

发行监管的措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4]4

号

）

以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

中证协发

[2013]231

号

）

的要求

，

以及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公告

》

的约定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配售

的情形进行了逐一核查

，

确认

15

家网下投资者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

本次发行启动回拨机制后

，

网下发行向配

售对象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1,106

万股

，

有效申购倍数为

3.87

倍

。

根据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及

《

发行公告

》

中公告的配售原则

，

同时考虑到本次发行申购情况较为踊跃

，

为兼顾

各类投资者的利益

，

保证本次发行的顺利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向所有入围投资者进行同比例配

售

（

网下最终发行量

1,106

万股

/

入围申购总量

4,275

万股

=25.87%）。

经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网下自主配售小组决

议通过并征得发行人同意

，

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

姓名

价格

（

元

/

股

）

有效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获配比例

（ % ）

一

、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9.58 350 90.5497 25.87

2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8 475 122.8889 25.87

3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8 350 90.5497 25.87

4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8 175 45.2749 25.87

5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9.58 175 45.2749 25.87

6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8 175 45.2749 25.87

7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9.58 500 129.3566 25.87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9.58 500 129.3566 25.87

二

、

其他投资者

9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9.58 500 129.3566 25.87

10

易知

（

北京

）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58 175 45.2749 25.87

11

融通

-

从容

2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9.58 200 51.7427 25.87

1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58 175 45.2749 25.87

三

、

个人投资者

13

张绍日

（

身份证号码

44252719560807****） 19.58 175 45.2749 25.87

14

武丽娟

（

身份证号码

12011119860126****） 19.58 175 45.2749 25.87

15

李莉

（

身份证号码

12010619710630****） 19.58 175 45.2749 25.87

注

：（1）

上表内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及

《

发行公告

》

约定的网下自主配售方法进行处理

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2）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多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

从配售结果来看

：

公募和社保基金的配售比例合计为

63.16%，

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及

《

发行公告

》

公告

的配售原则第

1

款中

“

对公募及社保基金配售比例不低于

40%”

的原则

，

鉴于公募和社保基金的配售比例已超过

60%，

对剩余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必然低于

40%，

且各配售对象的获配比例相同

，

因此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及

《

发行公告

》

公告的配售原则其余款项的约定

。

四

、

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五

、

老股转让的实施情况

按照

19.58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和

1,170

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

，

为保证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符合上市条件

，

老

股转让数量为

1,050

万股

，

本次拟进行老股转让的股东及拟转让的股份数量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公开发售前持

股数量

（

股

）

公开发售前持股

比例

公开发售股份数

量

（

股

）

发行完成后持股

数量

（

股

）

1

张洪起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

、

总经理

38, 500, 842 50.01% 5, 855, 113 32, 645, 729

2

刘世菊 其他自然人股东

3, 268, 851 4.25% 497, 118 2, 771, 733

3

李金楼 副总经理

2, 213, 916 2.88% 336, 687 1, 877, 229

4

张兆辉 董事

2, 139, 717 2.78% 325, 403 1, 814, 314

5

王泽祥 其他自然人股东

2, 119, 208 2.75% 322, 284 1, 796, 924

6

张宝海 其他自然人股东

1, 819, 969 2.36% 276, 776 1, 543, 193

7

李风海 董事

1, 089, 315 1.41% 165, 660 923, 655

8

王忠升 财务总监

595, 352 0.77% 90, 540 504, 812

9

王昌风 其他自然人股东

327, 478 0.43% 49, 802 277, 676

10

张学震 其他自然人股东

304, 320 0.40% 46, 280 258, 040

11

刘俊英 其他自然人股东

294, 066 0.38% 44, 721 249, 345

12

张宝慧 其他自然人股东

293, 605 0.38% 44, 651 248, 954

13

刘元会 其他自然人股东

292, 872 0.38% 44, 539 248, 333

14

刘汉华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9, 517 0.36% 42, 508 237, 009

15

王风祥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8, 968 0.36% 42, 425 236, 543

16

邢春发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2, 502 0.35% 41, 441 231, 061

17

张洪利 其他自然人股东

258, 485 0.34% 39, 310 219, 175

18

王培利 监事

258, 349 0.34% 39, 289 219, 060

19

田凤明 其他自然人股东

247, 701 0.32% 37, 670 210, 031

20

杜德平 其他自然人股东

247, 701 0.32% 37, 670 210, 031

21

韩龙兰 其他自然人股东

243, 929 0.32% 37, 096 206, 833

22

刘全华 其他自然人股东

242, 165 0.31% 36, 828 205, 337

23

张兆玲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9, 456 0.31% 36, 416 203, 040

24

刘世文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9, 456 0.31% 36, 416 203, 040

25

白春妹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9, 418 0.31% 36, 410 203, 008

26

刘世鹏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9, 418 0.31% 36, 410 203, 008

27

张金武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7, 714 0.31% 36, 151 201, 563

28

皇甫少军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7, 089 0.31% 36, 056 201, 033

29

吴英斌 其他自然人股东

230, 841 0.30% 35, 106 195, 735

30

徐廷霞 其他自然人股东

224, 503 0.29% 34, 142 190, 361

31

沈春林 其他自然人股东

219, 420 0.28% 33, 369 186, 051

32

柴德香 其他自然人股东

219, 141 0.28% 33, 326 185, 815

33

沈春锁 其他自然人股东

219, 141 0.28% 33, 326 185, 815

34

刘丽 其他自然人股东

213, 439 0.28% 32, 459 180, 980

35

刘汉山 其他自然人股东

211, 097 0.27% 32, 103 178, 994

36

刘汉珍 其他自然人股东

208, 861 0.27% 31, 763 177, 098

37

刘世举 其他自然人股东

206, 335 0.27% 31, 379 174, 956

38

刘全福 其他自然人股东

205, 906 0.27% 31, 314 174, 592

39

薛秀珍 其他自然人股东

200, 374 0.26% 30, 472 169, 902

40

张金来 其他自然人股东

200, 052 0.26% 30, 423 169, 629

41

刘元来 其他自然人股东

196, 886 0.26% 29, 942 166, 944

42

陈长和 其他自然人股东

196, 886 0.26% 29, 942 166, 944

43

张景生 其他自然人股东

196, 863 0.26% 29, 938 166, 925

44

陈长强 其他自然人股东

195, 452 0.25% 29, 724 165, 728

45

王绍国 其他自然人股东

190, 593 0.25% 28, 985 161, 608

46

程俊林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9, 530 0.23% 27, 302 152, 228

47

刘世岐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9, 530 0.23% 27, 302 152, 228

48

闫少杰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6, 020 0.23% 26, 769 149, 251

49

张万奎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0

王竹营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1

高会杰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2

吴英俊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3

赵国庆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4

王之虎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5

程玉林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6

刘世阁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7

刘世鸣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8

刘霞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59

万树云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60

刘世友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61

王月亮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62

刘世坤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63

王连生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29 0.22% 26, 344 146, 885

64

刘涛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3, 207 0.22% 26, 341 146, 866

65

刘世伟 其他自然人股东

172, 822 0.22% 26, 282 146, 540

66

刘全增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8, 930 0.22% 25, 690 143, 240

67

王志冬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969 0.21% 24, 936 139, 033

68

王泽云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803 0.21% 24, 911 138, 892

69

王泽凤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803 0.21% 24, 911 138, 892

70

陈长海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803 0.21% 24, 911 138, 892

71

夏吉良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803 0.21% 24, 911 138, 892

72

刘元珍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803 0.21% 24, 911 138, 892

73

程森林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3, 606 0.21% 24, 881 138, 725

74

刘芳生 其他自然人股东

162, 066 0.21% 24, 647 137, 419

75

屈凤秀 其他自然人股东

159, 007 0.21% 24, 181 134, 826

76

李如棠 其他自然人股东

156, 285 0.20% 23, 767 132, 518

77

崔桂枝 其他自然人股东

155, 221 0.20% 23, 606 131, 615

78

刘汉珍 其他自然人股东

152, 361 0.20% 23, 171 129, 190

79

王泽龙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9, 223 0.19% 22, 693 126, 530

80

薛从勇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9, 223 0.19% 22, 693 126, 530

81

姚忠林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9, 223 0.19% 22, 693 126, 530

82

刘元广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5, 465 0.19% 22, 122 123, 343

83

薛从建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4, 121 0.19% 21, 918 122, 203

84

王同柱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2, 936 0.19% 21, 737 121, 199

85

韩龙泉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2, 753 0.19% 21, 710 121, 043

86

刘元玖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2, 454 0.19% 21, 664 120, 790

87

韩义寿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500 0.17% 19, 846 110, 654

88

薛从才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500 0.17% 19, 846 110, 654

89

韩月江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500 0.17% 19, 846 110, 654

90

宋长春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500 0.17% 19, 846 110, 654

91

马文明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500 0.17% 19, 846 110, 654

92

刘全国 其他自然人股东

130, 116 0.17% 19, 788 110, 328

93

张万坤 监事

121, 281 0.16% 18, 444 102, 837

94

王强 其他自然人股东

121, 073 0.16% 18, 412 102, 661

95

刘永清 其他自然人股东

118, 889 0.15% 18, 080 100, 809

96

王志宝 其他自然人股东

113, 600 0.15% 17, 276 96, 324

97

张兆怀 其他自然人股东

113, 600 0.15% 17, 276 96, 324

98

程汝忠 其他自然人股东

109, 647 0.14% 16, 675 92, 972

99

李培瑞 其他自然人股东

109, 647 0.14% 16, 675 92, 972

100

张秋利 其他自然人股东

66, 916 0.09% 10, 176 56, 740

101

宋长青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 979 0.04% 4, 255 23, 724

102

王竹财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 979 0.04% 4, 255 23, 724

103

韩月水 其他自然人股东

27, 979 0.04% 4, 255 23, 724

合计

69, 043, 777 89.68% 10, 500, 000 58, 543, 777

注

：

发行人将不会获得老股转让部分所得资金

。

以上股东已持股

36

个月以上

，

且老股转让后发行人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六

、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涉及发行费用概算情况如下

：

保荐

、

承销费用

1,738.70

万元

，

其中由发行人承担的保荐承销费用为

916.34

万元

，

由公开发售老股的股东承担的保荐承销费用为

822.36

万元

；

其他发行费用包括审计

、

律师费用

134.36

万元

、

验资

、

股权登记费用

23.03

万元及信息披露费用

313.50

万元等

，

全部由发行人承担

。

七

、

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情况说明

本次网下发行不存在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

。

八

、

投资价值分析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

《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

中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

，

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16.25-20.46

元

/

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58

元

/

股

，

对应发行人

2012

年摊薄

后的市盈率为

24.17

倍

，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2014

年

1

月

13

日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

27.09

倍

，

亦低于以

2014

年

1

月

13

日收盘价计算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2

年静态市盈率均值

为

36.53

倍

。

九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十

、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联系

。

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010-68784167 010-68784168

传 真

：010-68784169

发行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7日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鹏翎股份

”）

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

日

）

使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鹏翎股份

”A

股

670

万股

，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14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

，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5,702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589,085,500

股

，

配号总数为

1,

178,171

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1178171。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8910667467%，

超额认购倍数为

52.88021

倍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定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T+2

日

）

上午在深圳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

（T+3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7日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股份”、“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利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汇金股份”

Ａ

股

６１９

万股。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

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６１９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４５

，

１１４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６２

，

０２４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

，

９２４

，

０４９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９２４０４９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１．２８６８６９５１３２％

，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７．７０７９６

倍。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６７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４

］

１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７７

元

／

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总数量为

１

，

５４７．５０

万股，其中新股发行

１

，

１９０

万股，老股转让

３５７．５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５５．４１５９１

倍。发行人和广发证券

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

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６１９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２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４

、本次发行配售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公布的《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布的《河北

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进行。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本次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发行的配售过程

已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

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的数据，并经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核查确认，网下申购情况如下：

经核查，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２０

家网下配售对象均按初步询价有效报价申购数量通过网下

电子平台参与了申购并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主承销商、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已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发行公告》的规定，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进行了逐一核查，确认上述

参与申购的

２０

家网下配售对象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综上：按照《发行公告》要求申购及缴款的配售对象为

２０

家，申购总股数为

２

，

１３０

万股，申购资金总额

为

３９

，

９８０．１０

万元。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

１５５．４１５９１

倍。发行人和广发证券根

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

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４０％

的股票，即

６１９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三、网下配售结果

（一）获配比例的确定

本次网下申购中，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申购数量为

７２０

万股， 占网下申购总量的

３３．８０２８％

， 低于

４０％

，且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根据配售原则，公募基金和社

保基金的获配比例

＝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４０％／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申购数量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

本次网下申购中，陆一庆、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的长期客户（主承销商的长期客户指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参与广发证券主

承销的定向增发项目并成功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或者参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定向增发项目并成功获得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以及由主承销商推荐并纳入网下投资者库的投资者）。 长期客户申购数量为

５５０

万股。

其他网下投资者为非长期客户，非长期客户申购数量为

８６０

万股。 根据配售原则，非长期客户的获配比例

＝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６０％／

（非长期客户的申购数量

＋２＊

长期客户的申购数量）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 长期客

户的获配比例

＝２＊

非长期客户的获配比例

＝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

（二）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确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最终网下获配情况如下：

申购及配售情况表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比例

１

陆一庆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７０

，

５４０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２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８．７７ １８０ ３４１

，

０８１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３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８．７７ １８０ ３４１

，

０８１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４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７７ １００ １８９

，

４８９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５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６５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６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７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８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９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１０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１１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１２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７ ９０ １５４

，

７４９ １７．１９４４４４４４％

１３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１８．７７ ９０ ８５

，

２７０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１８．７７ ９０ ８５

，

２７０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５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

金集合计划

１８．７７ ９０ ８５

，

２７０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６

受托管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８．７７ １００ ９４

，

７４４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７

受托管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８．７７ １００ ９４

，

７４４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８

受托管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８．７７ １００ ９４

，

７４４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１９

兴业证券鑫享首发

１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７７ ９０ ８５

，

２７０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２０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１８．７７ ２００ １８９

，

４８９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合计

２

，

１３０ ３

，

０９５

，

０００

注（

１

）本次网下发行中的零股累积后为

１６

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配售给最先申购的公募基金和社

保基金“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本次网下配售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２３８

，

００８

股，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０２５８４８１％

，不低于

４０％

。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的规定，陆一庆、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的长期客户。 上述

４

家长期客户的

获配比例为

１８．９４８９７９５８％

，是非长期客户获配比例

９．４７４４８９７９％

的

２

倍，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

《发行公告》规定的原则：在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指除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以外的网下投资者）配

售中，对长期客户的配售比例为对非长期客户配售比例的

２

倍。

（三）本次网下配售过程和配售结果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中

确定的配售原则。

四、 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初步询价有效申购数量的投资者情况

说明

本次网下发行投资者不存在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初步询价有效申购

数量的情形。

五、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

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中，由发行人承担的发行费用约为

３

，

０７０

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约为

２

，

３６４

万元，审计费

用约为

２３８

万元，律师费用约为

１２０

万元，信息披露费用约为

３４８

万元。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８３

、

８６８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１７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